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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碌曲县达瑞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玛艾镇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周塔

项目名称
碌曲县达瑞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甘南州碌曲县玛艾镇达瑞隆砂石料矿露天开采项目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碌曲县达瑞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甘南州碌曲县玛艾镇达瑞隆砂石料矿露天开采项目投

资规模：128.4 万元，为企业自筹。运行规模：碌曲县达瑞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年开采 3.0

万立方。矿区位于碌曲县 240°方位，距离碌曲县约 7km 处，行政区隶属碌曲县玛艾镇管辖。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1980 西安坐标):东经 102° 25' 57. 479”，北纬 34° 34' 2. 799"。从

碌曲县出发由 G213 国道进入矿区，矿区内有简易公路，交通较为方便。

项目人员 胡明立、冯治钢、张冰洁、李国庆

现场调查人员 胡明立、李国庆 调查时间 2023.09.17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风军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胡明立、李国庆
现场采样、

检测时间
2023.09.18-20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风军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1）噪声测量结论：本次测量了 7 个工种接触噪声的强度，测量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对工作地点噪声强度进行测量，各工作场所噪声强

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2）粉尘测量结论：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建设项目所检巡检工接触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

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工种接触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

业接触限值的要求。粉尘定点检测结果显示，挖机驾驶室、自卸车驾驶室、运输车、振动机、

筛分机、破碎机、磅房、操作间粉尘峰接触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余各工

作场所粉尘峰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该建设项目设置了相应的防毒防尘措施、防噪声措施、防暑降温措施等职业病防护措施。依

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防护效果、个人使用职业病危害

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方面、应急救援状况、总体布局、设备及工艺布局、辅助用室等方

面分析，该建设项目基本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

正常生产过程中，该建设项目在个人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管理、应急救援等

方面参照本报告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完善后，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

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职业病防护设施方面：(1)防尘措施

定期检查、清理破碎机、筛分机除尘器运行情况，避免出现堵塞、破碎导致除尘器不能够正

常运行；自卸车、装载机在厂内应限速行驶，以免造成二次扬尘；铲车、运输车驾驶室定时

清扫，防止粉尘积聚，运行过程中关闭驾驶室门窗；操作间、磅房生产过程中应关闭门窗。

(2)防噪措施

对于高噪声设备如破碎机、振动筛，不得使员工长时间暴露在高噪环境中，上述环境中车间

及班组应为员工培训正确佩戴个人防噪用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设备安装时重视安装质量，

投产后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润滑，减少因设备松动等原因产生的非正常噪声。

2.职业健康监护方面：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异常人员，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及时进

行复查，并妥善处置；对于上岗工人应进行上岗前、对于离岗工人应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

查；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规定的体检周期、体检项目、体检人数

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3.其他建议

1）购置粉尘、噪声检测仪器，开展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委托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建设项目每月至少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一次监测。应参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要求，制定日常

监测工作方案，明确监测地点、监测岗位、监测时段等具体内容。监测结果判定参照《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物理有害因素》（GBZ2.2）。

2）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办公区、生产作业区等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3）增设警示标识（见 F 表 10-3）。

4）劳动合同中应增加职业危害告知内容：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

5）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

厅安健[2015]121 号）的要求，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

训，并对培训材料进行归档。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初次

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课时。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

6）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应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报危害项

目，接受监督。“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网址为“www.zybwhsb.com”，并按照《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取得《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7）粉尘检测结果显示，建设项目所检巡检工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的要求；粉尘定点检测结果显示，挖机驾驶室、自卸车驾驶室、运输车、振动机、

筛分机、破碎机、磅房、操作间粉尘峰接触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应减少作

业人员作业时间，增大洒水降尘频率，抑制粉尘浓度，加强通风，并做好个人防护。针对本

次粉尘检测情况，整改后应进行复测。作业过程中，必须加强个体防护用品的佩戴和监督管

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评价依据充分、准确、有效

评价范围与合同一致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全面

评价单元划分合理

评价方法选择适当


